
嘉義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第 10屆第 2次暨業務聯繫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 9月 23日下午 2時 

貳、地點：嘉義市政府六樓第二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副召集人永豐(代) 

肆、出席人員：如附簽到冊                                 紀錄：劉珮琪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無 

柒、業務單位工作報告：如會議手冊 

捌、委員發問/建議與業務單位回應事項： 

發言者 發問/建議事項 業務單位回應 

1 

吳淑美委員 

(一)家暴案件樣態越來越多元，

過往被害人容易遭到跟蹤

騷擾，現在也加入性影像，

詐騙議題也出現在家暴案

件中，像是感情詐騙，被害

人被懷疑外遇加上財務損

失，都變成家暴案件中社

工可能遇到的狀況，也呼

籲網絡單位都要特別注

意，詐騙不只是警察局的

業務，跟家暴案件也會息

息相關。 

(二)近年來新住民婚嫁至台灣

的意願越來越低，但是移

工的家暴案件增加，有兩

造皆為移工或是單方為移

工，移工在台也會發展感

情生活，移工對於台灣法

令不太熟悉，可以加強對

移工的宣導，讓移工瞭解

家暴法之規範。 

(一)綜合規劃組： 

感謝淑美委員提醒

家暴案件與詐騙案

件存在著關聯性，家

防中心會特別留意。。 

(二)綜合規劃組： 

移工之間的家暴案

件於會議手冊第 11

頁有控管被害人的

原始國籍，雖然案件

不到 1%，但我們還

是會持續關心移工

群體，並於明年度宣

導可納入移工群體

或相關場域來宣導

家暴防治法相關規

範。 

暴力防治組： 

針對新住民或外國

人有持續進行各項

犯罪預防宣導，謝謝



(三)早期較常見酒後施暴案件，

近幾年毒品、精神、數位

網路暴力的樣態也陸續

增加。，前藥 。、酒癮的戒

治多是醫院治療，希望可

以加強 酒癮個案心因

性的處理。，生生局努力力

做戒治團體，未來在宣導

可以讓他們知道陪伴的

重要性。、或是請相相經 

驗的人彼此分享、建立支

持。，方方可可以努力力一

下或是發展新策略。 

淑美委員建議，製作

多國語言的權益保

障書的前藥已將家

暴防治法內容納入。，

努加強發放。 

(三)醫療服務組： 

有關毒品的部分，現

行毒防中心已於社

區中安排各項宣導，

後續會針對淑美委

員給予的建議努作

重點性宣導。 

主席裁示：詐騙的部分，

市長都有要求各單位加

強宣導反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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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貴委員 

(一)有關教育輔導組在各學校

的宣導內容，是否可以加

上性影像的宣導，因為努

多發生場域為校園，可以

於資料內呈現宣導的狀

況。 

(二)保護令的申相案，也有內容

是性影像下架，如果案件

數開始變多也許可以納入

統計分析，以利觀察案件

發展趨勢。 

(一)教育輔導組： 

於學校宣導性平時

已納入性影像內

容，包含學校推廣

數位學習，未來學

生會有平板，有關

於網路使用、保護

自己的部分，也都

有納入課程內容。 

(二)綜合規劃組： 

感謝庭長提醒，家

暴、性侵害案件內

合併性影像的部

分，未來會試著勾

稽現有系統是否

已產出相關數據，

持續監測案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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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淑美委員 

剛提到數位學習的部分會使用

平板，孩子有必要攜帶平板回

家嗎?是否會讓孩子更容易沉

溺於網路，有沒有辦法設定多

久自動斷線，強迫孩子休息？

台灣尚未有數位網路的管理辦

法，成人自己在使用網路上也

有成癮現象，在手機、平板隨處

可見的環境中，要如何引導孩

子有前的性、合宜的使用網路，

是大家需要集思廣益的議題。 

教育輔導組： 

平板為數位教學的載

具，老師擁有的比例為 1

比 1。，學生的比例為 1比

2。，主要使用場域還是學

校，另外平板搭載的軟

體、平台都是教育部認

可學習上所需要的，並

非學生可任意連線，而

學生使用平板的學習時

數、內容，後端皆有控

管，能進行大數據分析，

所以老師跟學生都一

樣，數位學習使用的平

板是與一般市可上購買

的平板是不經的，雖然

無法設定自動斷線休

息，前藥此部分都是透

過宣導教育，但平板的

使用皆有控管。 

另學諮中心也輔導許多

網路成癮的個案，在方

部分的預防，也需要從

親職教育來著手，許多

家長習慣用手機餵養孩

子，未來在親職教育中，

如何強化家長照顧、管

控孩子使用數位手機、

平板的知能，也是可以

努加強的部分。 

主席裁示：最後提醒各

組報告應擇重點敘述並

適當說明表格內數據意

涵，勿過度省略。 



玖、提案討論： 

案由一：為推廣本市社區防暴宣講師/員制度，深入各場域進行防暴宣導，

擬相各網絡單位協助提供宣導場次案，提相討論。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組) 

說明： 

一、社區防暴宣講師/員為志願服務工作，是由對社區防暴具有高度熱

忱的社區民眾， 過系統訓練並取得生生福利部或本市之認證，深

入社區以庶民語言進行貼近社區民眾的防暴宣講。 

二、社區防暴宣講師/員制度初始由生生福利部制定並輔導各縣市積極

推動，本市自 109年起逐步辦理，截止前藥已培育 26名社區防暴

宣講師/員，宣講主題如下：親密暴力、性別不平等、兒少不當對

待/兒少性剝削、老人虐待、身心障礙者虐待、性侵害/性騷擾/數位

性別暴力，可宣導時間為 5至 30分鐘皆可。 

擬辦：為擴大本市社區防暴宣講師/員的宣講場域，惠相各網絡單位於辦理

宣導活動時，適時安排本市社區防暴宣講師/員進行宣講，社會處將

協助媒合適合人員(聯繫窗口：社會處陳秀雲約僱人員，電話：05-

2253850)，期透過結合各網絡強化本府培育社區防暴宣講之效益。 

決議：照案通過，本項提案內容已納入社福考核績效指標加分項前，相府

內各單位配合，有適合的宣導場次相向社會處洽詢，另相社會處發

文週知社區發展協會、醫療院所或相關民間單位可運用此項資源。 

 

壹拾、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散會(下午 3時) 


